
附件7

关于调整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

成员的通知

    鉴于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部分成员工作变动，为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工作的领导，确保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工作有序开展，经研究,决定对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,调整后成员名单如下：
主 任： 张  燕  鱼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、党组成员

成 员： 许成爱　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

　　　　    陈东磷　鱼峰区总工会副主席、党组成员

            潘东景  鱼峰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、党组成员

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许成爱同志兼任，联系电话：316036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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